
2024 年仁寿县创建国家卫生县病媒生物防制及消杀服务项目 

技术、商务及其他要求 

一、采购项目服务清单 

（一）灭鼠 

1、产品名称：0.005%溴敌隆/0.005%溴鼠灵饵剂，规格型号：1公斤/袋，数量：12000 公

斤； 

（二）灭蟑螂 

2、产品名称：0.05%氟虫腈/2.5%吡虫啉饵剂，规格型号：5克/袋，数量：10000袋； 

3、产品名称：热雾剂（含量不低于 1%），规格型号：5升/桶，数量：400公斤； 

（三）灭蚊蝇成虫 

4、产品名称：氯菊酯·希炳菊酯水乳剂（含量大于 10%），规格型号：500 克/瓶，数量：

2500公斤； 

5、产品名称：10%高效氯氟氰菊酯微囊悬浮剂，规格型号：500克/瓶，数量：2500公斤； 

（四）灭蚊蝇幼虫 

6、产品名称：0.5%吡丙醚颗粒剂，规格型号：500克/袋，数量：200 公斤； 

（五）其它 

7、产品名称：陶瓷毒饵盒，规格型号：30×11×11cm，数量：1000个； 

8、产品名称：防鼠网，规格型号：网眼 1×1cm，数量：500个； 

9、产品名称：诱蝇笼，规格型号：23×33cm，数量：500个； 

10、农药施撒，毒饵盒、防鼠网、诱蝇笼、粘蝇纸安装安放，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

服务费、运输费、利润、设备使用费、辅助材料费、安全措施费等相关费用。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服务范围：仁寿县建成区 43.7平方公里范围（包含城乡结合部），东至响水六坊，南

至李子桥，西至蒙子坳，北至蜂蜜原收费站及两山翳斯山、飞泉山、仁里寿乡路、604台。 

具体消杀环境包括：外环境绿化带、公园、广场、公共厕所、车站、垃圾中转站、垃圾压

缩站、果皮箱、农贸市场、五小行业、政府机关单位外环境（包括医院和学校）、居民小区外

环境。消杀药品除用于正常开展消杀工作外，还需留一部分放到各社区开展日常工作（28 个社

区各留 40公斤鼠药）。  

2、消杀频次：服务期限内共计开展 2 次消杀范围全覆盖病媒生物防制消杀服务，其余时



间根据监测结果和业主方要求实时开展补充消杀。 

三、实施要求 

1、项目总体要求 

（1）货物质量保证：成交供应商提供所有货物必须在有效期范围内的正品，所有产品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要

求,并完全符合国家质量标准，附药品农药登记证、农药生产批准证书或农药生产许可证。 

（2）权利保证：成交供应商应保证需方所使用货物或技术服务不受第三方关于侵犯其所

有权、专利权、商标权、设计权、著作权等指控,成交供应商在开展项目服务过程中，一方面

须加强作业防护，另一方面在提供药物和投放活动过程中加强宣传，确保无任何重大责任事故

出现，如在服务过程中出现任何责任事故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3）操作人员资质要求：操作人员须持有有害生物防制员职业资格证书。 

（4）执行标准依据：《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鼠类》（GB/T27770-2011）、《病媒生物密度

控制水平 蚊虫》（GB/T27771-2011）、《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蝇类》（GB/T27772-2011）、 《病

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蜚蠊》（GB/T27773-2011）。 

2、防制技术 

（1）物理和化学防制技术 

灭鼠：有鼠房间按 15平方米为一个房间投放 1—2堆毒饵，见鼠洞和鼠粪的地方及杂物堆

放地、城乡结合部、三不管地区及街道公用厕所和垃圾堆放点增投 1堆。 

灭蚊蝇：使用菊酯类灭蚊药按比例兑水稀释，对公共绿地、花台、边坡、沿河岸、公园、

广场等公共场所以及农贸市场、建材市场、水果市场、废品收购站、垃圾库、公共厕所、垃圾

箱等公共设施的蚊蝇孳生活动场所进行滞留或超低容量喷洒（雾）。  

对一些污水型的水体，如湿地、消防水池、死水沟渠、沼泽、沼气池、粪坑、厕所、生活

污水、工业污水及各种轮胎、破水缸（盆景）等不能清除积水的蚊幼虫孳生地，使用杀虫颗粒

剂杀灭蚊幼虫。 

灭蟑：主要在橱柜、地面角落处，沿墙边投放。3～5g/点，投放场所避免受潮导致药物霉

变失效。 

安装毒饵盒：主要安装在外环境、公共地段、公园、广场、居民小区房屋周边、农贸市场、

公厕、垃圾库等老鼠经常出没地，尽可能安装有在防雨防潮设施的地方，在毒饵盒内投放灭鼠

毒饵 30克。  



（2）药物消杀次数 

 ①公共区域：城市街道（人行道）、绿化带、公共绿地、公园、广场、河道沟渠两岸、城

中村、城乡结合部、待建工地、闲置土地、破产企业厂区、公路建成区内两边公共地带、居民

小区、农贸市场等。（集中统一药物消杀两次，再根据监测结果实时补充消杀）  

②八小行业：小餐饮店、小食品加工作坊、小副食店、小洗浴场所、小美容美发厅、小歌

舞厅、小旅馆、小网吧等。（集中统一药物消杀两次，再根据监测结果实时补充消杀）  

③市政设施：下水道、阴沟、窨井、排洪沟等。（集中统一药物消杀两次，再根据监测结

果实时补充消杀） 

④环卫设施：公厕、垃圾箱、垃圾池、垃圾中转站、垃圾处理场等。（集中统一药物消杀

两次，再根据监测结果实时补充消杀） 

3、消杀服务要求  

（1）派往甲方服务的工作人员具有国家相关部门颁发的从业资格证书；  

（2）做好日常灭鼠除害的巩固工作。需要增设的防鼠设施应向采购人提出建议；  

（3）确保药物使用安全、有效。投（施）药后，应向采购人指出需防护的部位和措施；  

（4）所使用的灭鼠毒饵、除虫药物必须达到国家相关质量标准；  

（5）事先做好施药前提示，不能影响居民的学习、工作、生活；  

（6）确保对采购人辖区内的动植物及公共设施不造成损害； 

（7）确保作业安全。若因施工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及存在安全隐患造成自身和他人人身

财产损害，其责任由供应商承担；  

（8）开展日常消杀维护，确保消杀效果；  

（9）统一、集中开展除“四害”工作时，提前 10 个工作日向采购人告知消杀服务时间； 

（10）统一着装、佩证上岗、明确任务、文明作业。填写服务登记卡，并请服务单位有关

人员签 字，作为当次服务的凭据； 

（11）有责任指导责任单位修复、增设防鼠设施和做好日常灭鼠除害的巩固工作。需要增

设的防鼠设施向采购人提出建议；  

（12）供应商所有工作人员在消杀服务期间，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得有任何违法违规

事件发生。 

4、消杀及验收标准 

按照国家标准进行考核，鼠、蚊、蝇、蟑螂的消杀结果必须达到《国家病媒生物密度控制



水平标准 C级》要求。 

（1）灭鼠标准 

 ①15 平方米标准房间布防 20×20 厘米滑石粉块两块，一夜后阳性粉块不超过 3%；有鼠

洞、鼠粪、鼠咬痕等鼠迹的房间不超过 2%；重点单位防鼠设施不合格处不超过 5%。 

②不同类型的外环境不得有鼠洞、死鼠、活鼠等鼠迹。  

（2）灭蚊标准  

①居民住宅、单位内外环境各种存水容器和积水中蚊幼虫及蛹的阳性率不超过 3%。  

②用 500ml 收集勺采集城区内大中型水体中蚊幼虫和蛹阳性率不超过 3%，阳性勺内幼虫

或蛹的平均数不超过 5只。 

 ③特殊场所白天人诱蚊 30分钟，平均每人次诱获成蚊数不超过 1只。  

（3）灭蝇标准  

①重点单位有蝇房间不超过 1%，其他单位有蝇房间不超过 3%，平均每阳性房间不超过 3

只；加工、制售直接入口食品场所不得有蝇。 

②蝇类孳生地得到有效治理，幼虫和蛹的检出率不超过 3%。  

（4）灭蟑螂标准 

①室内有成虫或若虫阳性房间不得超过 3%，平均每间房大蠊不超过 5 只，小蠊不超过 10

只。 

②有活蟑螂卵鞘房间不超过 2%，平均每间房不超过 4 只；③有蟑螂粪便、脱皮等蟑迹房

间不超过 5%。  

5、服务工期和消杀次数：2024年签订合同后到 2024 年 12月 31日（预估 180日历天）,

集中进行 2次病媒生物消杀服务，其余时间根据监测结果和业主方要求进行补充消杀。除上述

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消杀频次外，还应承担在合同期间遇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消杀和

重大活动的除“四害”消杀。 

四、灭四害药物质量要求  

（一）采购人将随机抽取使用药物，药物应符合国家有关监测部门的要求。  

（二)供应商施药服务所使用的灭鼠、灭蚊蝇、灭蟑螂药物必须有产品检验报告等相关证

明材料（签订合同时提供）。 

（三）药品在使用过程中，如出现霉变，缺斤短两等问题，成交供应商负责召回并赔偿所

有相应损失。 



五、安全要求 

（一）使用的药物必须是符合国家相关管理规定的合格产品，供应商提供使用产品合格证

明材料（签合同时），使用过程中必须按使用说明规范操作。 

（二）投放灭鼠毒饵时，要采取口头宣传和张贴灭鼠安全告知的方式，提醒人民群众并教

育好儿童，管好家禽家畜和宠物，避免中毒事件发生。 

（三）灭鼠安全告知书需写明中毒症状，急救方式，并事先了解县城主要医院特效解毒药

维生素 K1 贮存情况。一旦发生意外，必须携带农药标签送医抢救。（提供承诺函，实质性要

求）  

（四）对雨水地漏排水口进行灭鼠投药时，要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投放完毕后封盖工作，

防止意外事件发生。  

（五）灭蟑螂进行喷雾作业时，应远离易燃易爆环境，严防火灾、爆炸等意外事故发生。 

（六）灭蚊蝇时施药人员在操作过程中要做好个人防护工作，防止药液经呼吸道和皮肤吸

入。 

（七）成交供应商在投放、喷洒灭鼠杀虫药物的过程中，要抓好用药安全、进行安全告知、

并做好应急预案，用药安全所涉及的相关赔偿责任均由成交供应商全权负责承担。 

六、商务要求 

1、支付方式：签订合同后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出具合同金额 40%的合法有效的完税发票

后，15个日历天内完成预付款支付。成交供应商完成当年目标任务，经业主方根据国家标准进

行考核验收，建成区鼠、蚊、蝇、蟑螂的密度达到国家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标准 C 级要求，

由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出具合同金额 60%的合法有效的完税发票，后 15 个日历天内完成尾款

支付。 

2、服务期限：签订合同之日起 180日历天。 

3、本项目验收方法和标准：按照国家标准进行考核验收，即：《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鼠

类》（GB/T27770-2011）、《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蚊虫》（GB/T27771-2011）、《病媒生物密度控

制水平蝇类》（GB/T27772-2011）、《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蜚蠊》（GB/T27773-2011）四个标准，

鼠、蚊、蝇、蟑螂消杀后密度必须达到国家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标准 C 级要求； 

4、供应商应将农药包装废弃物 100%回收，并交由有资质的处置机构处置，处置费用由供

应商承担。（提供承诺函）  

七、其他要求  

1、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产品须为合法渠道供应的产品，符合国家质监等部门的规定。若



因所提供产品涉及相关的专利、商标侵权等而产生的纠纷由供应商自行负责，与采购人无关，

供应商须对此作单独承诺，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2、严禁借牌、冒牌生产，凡借牌、冒牌生产的一经发现采购人有权拒付相关费用，已经

支付了相关费用的，采购人有权追回，同时采购人有权罚没其所有保证金。 

3、应急处置和活动保障：成交供应商还应承担合同期间遇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

急消杀，重大迎检活动的现场消杀，上级交办以及基层反映的鼠虫患问题的应急处置等。 


